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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加油站建设管理

工作的通知
渝商务〔2023〕15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

开区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全

市加油站建设管理规范化、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，营造更加公平、

有序的营商环境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行业规划布局

全市零售加油站（点）行业发展规划由市商务委会同相关部

门统一编制，从市级层面加强成品油零售加油站（点）规划布局。

各地应按照“优化存量，按需增量，确保安全”的原则，统筹考

虑当地人均收入、人口、汽车保有量、新能源汽车发展状况、资

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城乡发展水平等因素，会同辖区规划自然资

源、交通等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行业发展规划，经辖区政府审议

通过并报市商务委审核汇总批复后执行。零售加油站行业发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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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协调，经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筹平衡

后，按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控；原则上应与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步实施，已纳入规划但未按期完成建

设的，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可结转至下一个五年规划执行。

二、规范行政审批程序

严格执行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建设审批程序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商务主管部门要将可实施建设的加油站在辖区官方网站进行公

示；向符合申请条件的 3 家及以上市场主体核发预核准文件，并

在相应网站公示获得预核准文件的市场主体名单。市场主体持预

核准文件，按有关规定通过合法合规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，由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核发规划确认文件（有效期 2

年）。

全市高速公路加油站网点建设规划依据重庆市交通行政主

管部门批准设立高速公路服务区（停车区）加油站批件，规划确

认工作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参照普通加油站要求办

理。

三、稳妥处理遗留问题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稳妥处理历

史遗留问题，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并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。对于

前期已取得加油站规划确认资格的市场主体，但由于客观原因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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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实际进行建设的，以及因政府需要调整原加油站建设地址、迁

建加油站、还建加油站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，各相关区县要统

筹考虑，本着“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、合理合法”的原则进行处

理。

四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严格落实间距规定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

要严格按照规划所列编号实行单站审批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严格执行《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取消和下放石油成品

油经营资格行政审批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商务〔2020〕166

号）要求，严把加油站间距关口。加油站建设审批前，必须核实

拟建站点与服务范围内现状及规划加油站的实际距离（含相邻区

县加油站点），不符合间距要求的原则上不得审批。

（二）规范调整站点位置。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划推动建设，

对未纳入规划的站点一律不得予以审批。规划中明确的站点位

置、建设规模等要素不得随意变更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调整的应按

程序完善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流程后报市商务委审批

同意后再组织实施。未经市商务委同意，擅自改变规划实施建设

或对间距不足的站点进行审批建设的，以及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

予以纠正，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加快推动站点建设。市场主体获得规划确认文件后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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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实施建设，并按照渝商务〔2020〕166 号要求通过辖区规

划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、消防、生态环境、气象、

市场监管、地质等主管部门审查或取得相关建设手续。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检查督导，对取得规划确认文件之日

起 2 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加油站，原规划确认文件自动失效并依法

收回，该加油站规划确认文件要按相关程序重新获取。

（四）加强常态化管理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商务主管部门要

强化责任，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。一是要严格核实市场主体报

送的资料，确保办理程序合法、合规；二是使用市商务委统一印

制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批准证书》，并按规定做好登记编号；

三是每年 7 月上旬和次年 1 月上旬前，将《全市零售加油站“十

四五”规划站点建设半年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报送至市商务委安

全生产管理处（邮箱地址：sswwagc@163.com），我委将适时开

展督查和组织联合交叉检查。

附件：全市零售加油站“十四五”规划站点建设半年统计表
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2023 年 5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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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市零售加油站“十四五”规划站点建设半年统计表
（202 年 半年）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个
“十四五”规划布点情况

加油站（点）建设情况

建设主体 建设具体地址

结存数量

备注
总数

其中：
新规
划 迁建 扩建 调整新规

划 迁建 扩建 调整 新规
划 迁建 扩建 调整

完成数量（具体数量）

完成情况（填写已建站点规划
编号）

科室负责人： 电话： 填报人：
注：1、完成数量对应右方填报当年新规划、迁建、扩建、调整的建站个数。如：新规划 2 个，对应填写 2；迁建 1 个，对
应填写 1。

2、完成情况填报规划编号。如：当年建设 3 个新规划站点、2 个扩建站点，即对应填写具体站点规划编号，如：XG1、
XG5、XG6。KJ1、KJ3。

3、建设主体对应已完成的站点规划编号填写企业名称。
4、建设具体地址对应已完成的站点规划编号填写规划地址。


